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沙 田 區 議 會  
衞 生 及 環 境 委 員 會  

 

龐 愛 蘭 女 士 的 提 問  

 
 “ 根 據 現 行 政 策，政 府 會 在 交 通 噪 音 水 平 超 出 7 0分 貝

的 道 路 實 施 紓 減 噪 音 措 施，然 而 火 炭 區 的 屋 苑，包 括 銀 禧

花 園、馬 會 宿 舍 及 二 零 零 九 年 入 伙 的 御 龍 山，均 不 同 程 度

地 受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的 噪 音 影 響 。 根 據 政 府 數 字 ， 去 年

私 家 車 數 目 持 續 增 加 ， 這 更 令 人 擔 心 噪 音 問 題 有 惡 化 趨

勢 。 就 火 炭 區 居 民 面 對 的 噪 音 問 題 ， 本 人 有 以 下 提 問 ：  

 
有 關 道 路 的 消 音 措 施  

 
( a )  請 當 局 就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對 銀 禧 花 園、馬 會 宿

舍 及 御 龍 山 等 屋 苑 造 成 的 噪 音 問 題 提 供 數 據 。  

 
( b )  當 局 有 何 措 施 減 輕 上 述 路 段 的 噪 音 滋 擾，特 別 是

有 否 考 慮 在 該 路 段 增 設 隔 音 屏 障 ？  

 
( c )  二 零 零 六 年，環 境 保 護 署 提 出《 處 理 香 港 道 路 交

通 噪 音 的 全 面 計 劃 》， 就 香 港 的 路 面 噪 音 問 題 進

行 詳 細 研 究，並 加 強 各 類 噪 音 管 制 措 施，例 如 加

設 隔 音 屏 障 、 鋪 設 隔 音 物 料 等 。 計 劃 實 施 了 五

年，當 局 有 否 就 計 劃 的 成 效 進 行 檢 討 ？ 對 於 仍 然

受 路 面 噪 音 嚴 重 滋 擾 的 居 民，當 局 有 甚 麼 新 的 改

善 建 議 ？  

 

( 一 ) 

Administrator
logo



有 關 車 輛 噪 音 的 管 制 措 施  

 
( d )  部 分 非 商 業 用 途 的 車 輛，例 如 改 裝 車 輛，以 及 部

分 馬 力 極 大 的 房 車 及 電 單 車，也 是 嚴 重 噪 音 問 題

的 來 源，對 鄰 近 屋 苑 帶 來 極 大 滋 擾，請 問 是 否 有

法 例 監 管 車 輛 噪 音 ？ 如 有，請 簡 介 執 法 的 情 況 。 

 
( e )  車 輛 超 速 及 非 法 賽 車 也 是 噪 音 的 來 源 之 一，請 當

局 提 供 上 述 一 段 吐 露 港 公 路 近 三 年 超 速 駕 駛 及

非 法 賽 車 的 檢 控 數 字 。 ＂  

 
環 境 保 護 署 及 路 政 署 的 回 覆  

 
( a ) - ( c ) :  
  有 關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的 交 通 噪 音 環 境 ， 可 參 閱 本

署 製 作 之 「 香 港 各 區 的 道 路 交 通 噪 音 分 佈 圖 – 沙 田 區 」

( h t t p : / / w w w. e p d . g o v. h k / e p d / m i s c / n o i s e m o d e l / c h i / c _ i n d e x .
h t m）。 鄰 近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一 方 的 銀 禧 花 園 、 馬 會 宿 舍

及 御 龍 山 的 最 高 交 通 噪 音 水 平，在 繁 忙 時 間 行 車 情 況 下 ，

可 達 約 7 6至 8 0分 貝 ( A ) L 1 0 ( 1小 時 )。 但 個 別 單 位 所 受 的 交

通 噪 音 都 會 因 應 座 向、角 度 和 距 離 等 因 素，而 有 所 分 別 。

於 同 一 屋 苑 內 如 單 位 受 到 充 分 遮 擋，或 面 向 內 園，其 所 面

對 的 交 通 噪 音 可 能 會 遠 低 於 7 0分 貝 ( A ) L 1 0 ( 1小 時 )。  

 
我 們 翻 查 紀 錄 ， 在 發 展 及 規 劃 御 龍 山 時 ， 發 展 商 已

考 慮 了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交 通 噪 音 對 屋 苑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發

展 商 於 設 計 御 龍 山 時，盡 量 伸 延 及 提 高 平 台 作 為 遮 擋 部 份

單 位 的 交 通 噪 音、在 樓 宇 整 體 佈 局 上 安 排 把 部 份 單 位 遠 離

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、 在 高 平 台 上 興 建 8米 高 隔 音 屏 及 在 部

份 單 位 外 牆 興 建 垂 直 鰭 片 及 陽 台 等。上 述 措 施 已 能 有 效 減

低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交 通 噪 音 對 屋 苑 造 成 的 影 響 。 另 外 發

展 商 亦 按《 香 港 規 劃 標 準 與 準 則 》為 餘 下 仍 受 影 響 的 單 位

提 供 空 調 裝 備 及 隔 音 窗 戶 。  

 

( 二 ) 



  另 外，沙 田 區 區 議 員 和 居 民 曾 就 有 關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

段 )的 交 通 噪 音 問 題 ， 提 出 在 上 址 興 建 隔 音 屏 障 的 建 議 。

環 保 署 曾 連 同 路 政 署 評 估 和 檢 視 在 近 銀 禧 花 園 至 馬 會 宿

舍 的 一 段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加 建 隔 音 屏 障 的 可 行 性 。 評 估

結 果 顯 示，由 於 現 場 環 境 狹 窄，現 時 該 段 大 埔 公 路 沒 有 足

夠 空 間 加 裝 有 效 用 的 隔 音 屏 障 或 隔 音 罩。本 署 已 把 評 估 和

檢 視 結 果 如 實 通 知 相 關 議 員 和 居 民。為 了 緩 減 交 通 噪 音 的

影 響，路 政 署 已 在 該 段 大 埔 公 路 的 合 適 路 段 鋪 設 了 減 音 物

料 。  

 
( d ) :  
 
  在 本 港 作 首 次 登 記 的 汽 車，必 須 符 合《 噪 音 管 制 (汽
車 )規 例 》 內 載 的 噪 音 標 準 ， 與 歐 洲 和 日 本 採 用 的 噪 音 標

準 看 齊 。 至 於 管 制 汽 車 首 次 登 記 的 執 行 及 改 裝 汽 車 的 管

制 ， 是 由 運 輸 署 負 責 。  

 
( e ) :  
 
  大 埔 公 路 (沙 田 段 )的 超 速 及 非 法 賽 車 近 3年 的 檢 控

數 字 請 運 輸 署 及 警 務 處 提 供 。  

 
香 港 警 務 處 的 回 覆  

 
( a )  :  現 行 有 關 監 管 車 輛 噪 音 法 例 ， 主 要 有 ：  

i )  香 港 法 例 第 4 0 0 I章 噪 音 管 制 (汽 車 )規 例 ， 由 環 保 署

執 法 。  
i i )  香 港 法 例 第 3 7 4 A 章 道 路 交 通 ( 車 輛 構 造 及 保 養 ) 規
例 ， 由 警 務 處 及 運 輸 署 共 同 執 法 。  

 
( b )  :  運 輸 署 於 吐 露 公 路 (九 龍 方 向 )馬 場 外，設 置 車 輛 偵  

速 器 。  於 過 去 三 年  (由 2 0 0 8年 至 2 0 1 0年 止 )， 警 方 於

上 址 共 檢 控  1 8 , 3 5 4  名 超 速 司 機 。 而 警 方 於 上 述 時 段

及 地 點 ， 並 無 檢 控 非 法 賽 車 的 數 字 。  

( 三 ) 



( 四 ) 
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 

 
運 輸 署 的 回 覆 表 示，有 關 車 輛 噪 音 的 監 管 應 向 環 境 保 護 署

查 詢 。  

 
沙 田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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